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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所有报考贡山县公安局相关岗位的考生：
现将本次招聘笔试、体能测评、资格复审等各环节相关要求明确告知如下，请各位考生仔细阅读、全面知晓，签字确认即视为已完全理解并自愿遵守本告知书所有内容，若违反相关规定，将按对应要求处理。
一、笔试相关要求
1. 报名后通过资格初审的应聘人员，需按照电话通知要求，提前到达指定地点，持本人身份证、准考证参加闭卷考试；笔试卷面总分100分，考试时长120分钟，准考证于考试当天现场发放。
2. 未参加笔试或未完成笔试的人员，不得进入后续招聘环节。
3. 笔试阅卷结束后，由贡山县公安局研究确定各岗位笔试合格分数线，相关笔试成绩、进入体能测评人员名单、资格复审时间及地点等要求，将在“贡山警方”微信公众号公布。
4. 笔试加分政策：烈士、因公牺牲人民警察和警务辅助人员的配偶、子女，笔试成绩加5分；退役军人、退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的救援人员，笔试成绩加3分；见义勇为人员，笔试成绩加2分。
5. 成绩查疑：正常参加考试但分数为零、未缺考但被标记为缺考、对违规违纪情形有异议的人员，可于笔试成绩公布后2日内（含公布当日）向贡山县公安局申请查疑。
二、体能测评相关要求
1. 测评方式及内容：参照《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能测评项目和标准》组织实施，按照笔试成绩排名1:3的比例确定进入体能测评人员名单；进入体能测评人员需按照电话通知，提前到达指定地点，持本人身份证、准考证参加测评。
2. 体能测评由考生根据自身身体状况自愿决定是否参加，无法参加的，不再进入后续招聘程序；测评过程中因考生本人原因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，由考生本人自行承担。
3. 测评项目：
（1）男子：纵跳摸高、10米×4往返跑、1000米跑；
（2）女子：纵跳摸高、10米×4往返跑、800米跑。
4. 测评合格标准：三个项目中有一项不合格，即视为体能测评不合格，不合格人员不得进入后续招聘环节。
三、资格复审相关要求
1. 体能测评结束后，从体能测评合格人员中，根据岗位笔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，按照岗位招聘计划1:2的比例确定进入资格复审人员；若最后1名笔试成绩出现并列，并列人员均进入资格复审。
2. 资格复审不合格的，取消应聘资格；自愿放弃资格复审的，须于体能测评成绩公布之日起3日内，向贡山县公安局提交书面申请。
3. 复审需提供材料（均需原件及复印件）：
（1）本人有效身份证、户口簿；
（2）报考岗位要求的相关学历证明；
（3）退役军人、退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的相关证明材料；
（4）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详细版征信报告（报告日期需在资格复审三日内）；
（5）符合条件的加分证明材料。
4. 考生提供虚假材料的，一经查实，取消考试和聘用资格。
四、面试相关要求
1. 通过资格复审的人员进入面试，面试总分为100分，合格分数线为70分，面试成绩未达到合格分数线的，不得参与后续环节。
2. 综合成绩计算方法：综合成绩=笔试成绩×50%+面试成绩×50%；笔试、面试、综合成绩四舍五入后均保留小数点后2位。
3. 若综合成绩相同，按综合成绩四舍五入后保留小数点后3位，由高到低确定排名；面试成绩、综合成绩现场公布，考生签字确认后离场。
五、体检相关要求
笔试、面试、体能测评结束后，根据考生综合成绩从高到低，按招考岗位计划人数1:2的比例确定体检对象；体检标准参照《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（试行）》执行，体检费用由考生自行承担。
六、政治考察相关要求
体检结束后，对体检合格人员进行政治考察，考察参照《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政治考察工作办法》有关规定和《云南省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招聘办法》实施。
七、递补相关要求
体检或政治考察阶段，因人员放弃、不合格等原因出现录用计划空缺的，在面试合格分数线以上人员中，按照空缺数和综合成绩由高到低顺序递补；若综合成绩相同，递补顺序与首次确定体检、考察人选标准一致。结合岗位空缺和人员需求，视情针对参与笔试人员开展递补工作。
八、公示相关要求
根据政治考察结果，确定拟聘用人员名单并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，同时公布监督电话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九、后备人员库相关要求
1. 未进入体检程序、且面试成绩70分以上的考生，按照综合成绩排名由高到低依次选取10名作为备选人员，纳入招聘后备人员库。
2. 当同一岗位招聘人员因离职等原因造成岗位缺额时，根据该岗位综合成绩从高到低顺序，从后备人员库中等额补录，补录人员需完成体检、政治考察等后续程序且合格后，方可予以聘用。
3. 招聘后备人员库有效期为12个月，后备人员库相关情况将在“贡山警方”微信公众号公示。
十、聘用相关要求
1. 公示期满后，对没有问题或反映的问题不影响聘用的人员，办理聘用手续；对反映有影响聘用的问题并查实的，不予聘用；对反映的问题一时难以查实的，暂缓聘用，待查清后再决定是否聘用。
2. 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拟聘用人员与贡山县公安局依法签订劳动合同，试用期为1个月，试用期满考核不合格的，取消聘用资格。
确认签字栏
本人已仔细阅读并完全理解本告知书所有内容，自愿遵守本次招聘相关规定，若违反相关要求，自愿接受相应处理。

考生签字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身份证号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

